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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 年 6 月 23 日  
立法會會議  

 
就修改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及  

修改立法會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  
提出的議案  

 
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會在2010年6月23日舉行的立法會

會議上，分別就修改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及修改立法會產生辦法和表

決程序動議兩項議案。現謹附上該兩項議案，供議員考慮。立法會

主席已指示應“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”在立法會議程上。  
 
2. 謹請議員注意，根據在2007年12月19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

常務委員會 ("人大常委會")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2012年行政長官和

立法會產生辦法及有關普選問題的決定，修改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及

修改立法會產生辦法的建議應由政府提出，而該等修改須經立法會

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。  
 
3.  因應人大常委會的決定，主席已作出指示，就政制及內地

事務局局長的議案提出的修正案(如有的話)只可由政府提出，而該兩

項議案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以三分之二多數通過。   
 
 立法會秘書  

 
 
 
 

（林鄭寶玲女士代行）  
連附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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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 CB(3)784/09-10 號文件  
 
檔 號  ：  CB(3)/M/OR 
   
電 話  ：  2869 9205 
 
日 期  ：  2010 年 6 月 10 日  
 
發文者  ：  立法會秘書  
 
受文者  ：  立法會全體議員  
  
 
 

2010 年 6 月 23 日  
立法會會議  

 
就修改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及  

修改立法會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  
提出的議案  

 

  繼於 2010 年 6 月 7 日發出立法會 CB(3)776/09-10 號文件

後，謹請議員注意，該通告的中文本第 2 段有一個排印上的錯誤。

該段第 1 行的日期 "2007 年 12 月 19 日 "應為 "2007 年 12 月 29 日 "。 
 
 
 
 立法會秘書  
  
 
 
 
 
 （林鄭寶玲女士代行）  












